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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交通部。 

貳、案   由：南方澳大橋橋梁管理機關妾身不明，致橋

梁檢測、評估作業權責不清，無法落實；

斷橋至今，航港局與港務公司仍為該橋之

檢測、維護權責爭論不休，見解嚴重分

歧，實有未恰。港務公司歷年對南方澳大

橋雖屢有進行維護作業，惟維護項目均未

涵蓋攸關結構安全的鋼索及錨碇裝置，顯

不到位；交通部長年未將類此商港區內非

屬公路橋梁強制納入橋梁檢測三級品管

制度，且從未對其實施督導考核及評鑑，

核有違失。另交通部未善盡中央公路主管

機關職責，訂定常見的特殊性橋梁維護管

理相關技術規範，使各級公路橋梁管理機

關辦理公路橋梁檢測、評估、維修及補強

作業時有所依循；面對本院調查，復一再

以公路總局所送「南方澳跨港大橋倒塌事

件分析報告」為密件，表示「陳核中尚未

奉核」、「礙難提供」，其內容卻完整披露

於報章媒體，亦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一、南方澳大橋橋梁管理機關妾身不明，致橋梁檢測、評

估作業權責不清，無法落實，交通部暨所屬公路總局

（前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航港局、港務公司（含

基隆港務分公司及蘇澳港營運處）均有違失  

(一)南方澳大橋興建緣起、計畫目標及辦理過程經彙整

交通部暨所屬機關、宜蘭縣政府說明如下：  

1、南方澳第一漁港至對岸造船廠，早年需環島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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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抵達，65年間搭建之水泥駝背橋雖能解決通

車問題，但因橋下過低，造成大型船舶無法順利

進出港口，地方漁民透過前臺灣省議員向前臺灣

省政府爭取興建大橋供民眾通行兼具發展觀光

，爰由前臺灣省交通處基隆港務局（現為交通部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下稱前

基隆港務局或基隆港務分公司）黃清藤局長於83

年8月26日召開「蘇澳港跨漁港航道拱橋興建工

程」（即南方澳大橋）協調會，決議由前臺灣省

政府交通建設基金補助，前臺灣省漁業局負責規

劃，前基隆港務局以無償撥用土地為原則，提供

宜蘭縣政府興建。  

2、宜蘭縣政府84年1月3日與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亞新顧問）簽訂工程規劃、設計及

監造契約，84年1月13日宜蘭縣政府召開「蘇澳

港跨漁港航道拱橋興建工程規劃期前簡報說明

會」會議，85年1月宜蘭縣政府與立永營造有限

公司簽訂營造合約，工程經費新臺幣（下同）2.7

億元。宜蘭縣政府農業局前局長許南山於84年1

月13日召開「蘇澳港跨漁港航道拱橋興建工程規

劃」期前簡報說明會議，前基隆港務局蘇澳港務

分局（現為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營運處，下稱前

蘇澳港務分局或蘇澳營運處）林正坪課長建議設

計單位亞新顧問配合蘇澳鎮通往南方澳的移山

路以四級路設計，橋梁設計載重考量港區維護需

求，頇承受40噸護堤雙丁塊加上載運車重量。設

計單位亞新顧問將此需求列入設計載重 (設計活

載重為HS20-44
1加權50%)。前基隆港務局85年3

                   
1
 總重 36 噸之三軸拖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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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8日檢送「蘇澳港跨漁港航道拱橋興建工程」

合約予前臺灣省交通處，說明工程經費由交通建

設基金補助，工程進度與預算執行受前臺灣省交

通處列管，全部工程由宜蘭縣政府主辦。  

3、南方澳大橋於85年1月27日開工，87年7月23日完

工。宜蘭縣政府分別於87年8月12日、13日、14

日辦理初驗；87年9月14日辦理再驗；87年11月2

日、3日、20日、26日辦理複驗；87年12月15日

宜蘭縣政府函2前基隆港務局同意驗收，並檢送工

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工程竣工驗決（結）算圖表

各2份、移交清冊（包含主橋工程、引橋工程、

引道工程、南管制大門工程、圍牆工程、機電照

明景觀工程、路口槽化工程、舊橋拆除工程）1

份。 

(二)據報載，港務公司前董事長吳宗榮表示，南方澳大

橋係前基隆港務局委託宜蘭縣政府代辦發包，產權

為交通部航港局所有，港務公司負責維護管理，但

一直都開放蘇澳鎮使用，蘇澳鎮公所在105年以前

還始終認為南方澳大橋係宜蘭縣政府所有。經本院

函詢： 

1、有關南方澳大橋之管理機關及養護權責，據交通

部函復： 

（1）因跨港路（含南方澳大橋）非屬港區專用道路

，前蘇澳港務分局（即現在蘇澳港營運處）於

87年10月2日函請前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四區

工程處（現為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

處，下稱四區處）將其併入台2線省道店長線系

統，以利管理事權一致原則，惟四區處表示「

                   
2
 87 年 12 月 15 日府農工字第 15202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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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尚未承諾，暫時無法接管」；宜蘭縣政

府於87年11月27日竣工驗收後，同年12月15日

將南方澳大橋產權移交前基隆港務局蘇澳港務

分局。嗣後，前蘇澳港務分局王坤池分局長於

97年9月3日召開「蘇澳港南方澳大橋及轄屬道

路規劃案」，宜蘭縣政府及蘇澳鎮公所並未同意

承接；該會議結論將南方澳大橋及轄屬道路併

入南方澳漁港環港道路規劃。 

（2）101年航港體制改革，交通部於101年3月1日成

立航港局及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即港務公

司)，國際商港港區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管理、

維護權責機關為航港局。按行政院101年2月15

日核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資產作價投資

計畫書」，南方澳大橋於同年月24日移撥為航港

局財產，再由航港局依商港法第10條規定與港

務公司簽訂「國際商港區域內公共基礎設施興

建維護委託辦理契約書」，範圍包含產權屬於航

港局之橋梁(含南方澳大橋)，爰自101年3月1日

起，南方澳大橋係由航港局以行政委託將國際

商港公共設施之興建維護權限，移轉予蘇澳港

營運處代為維護。  

2、有關南方澳大橋橋梁管理機關及跨港路公路主

管機關疑義，經港務公司補充書面資料說明如下

： 

（1）跨港路(含南方澳大橋)迄未納入公路管理系統 

〈1〉跨港路(含南方澳大橋)為蘇澳港管制區外供

公眾通行之道路，並非商港「專用公路」，經

查同位於商港區之移山路，由前臺灣省交通

處公路局向前基隆港務局有價撥用土地，辦

理蘇澳港區移山路截彎取直工程，並於86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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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完工通車後維護迄今，100年1月14日行政

院依據公路法第4條規定，公告「蘇澳鎮移山

路等納編為省道台2線並調整台2線及台2戊

線路線。前揭行政院100年1月公告，將移山

路、江夏路部分及台2戊蘇南路，納編為省道

台2線店長線，由交通部公路總局養護，迄蘇

花改完工通車後，行政院於107年2月27日公

告江夏路部分及台2戊蘇南路解編為地方道

路，而移山路調整為台2戊線，亦即南方澳地

區環島公路(跨港路尚有爭議)為地方道路，

而聯外道路(移山路)為省道。 

〈2〉為比照移山路將跨港路(含南方澳大橋)納入

公路管理系統，前基隆港務局蘇澳港務分局

曾長年協調前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及宜蘭縣

政府。略以： 

《1》87年10月2日函請前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

四區處將系爭道路列入台2線，以利事權

一致案，經該處88年4月6日及89年1月11

日函復，因地方政府未承諾接管舊台二戊

線(蘇南公路)及部分江夏路段，故暫時無

法接管該系爭道路。 

《2》89年1月14日因上開無法接管原因，再函

四區處：「為使該路段(跨港路)有適當權責

管理單位，惠請該處擇期邀請有關單位協

商相關路權移轉事宜。」 

《3》97年9月3日召開「蘇澳港南方澳大橋及轄

屬道路規劃案」，宜蘭縣政府及蘇澳鎮公

所承接意願未明確，惟105年8月起地方政

府有將跨港路納入漁港環港道路系統管

理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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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南方澳大橋橋梁檢測工作，依公路法相關

法規，應由公路主管機關即宜蘭縣政府辦理，

理由分述如下： 

〈1〉南方澳大橋屬於蘇澳鎮跨港路之道路設施

，而跨港路係屬蘇澳鎮供公眾通行於南建里

與南安里、南正里之道路（前後銜接造船路

與江夏路），依「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

」（Taiwan Bridge Management System，TBMS

，下稱橋梁管理系統）及宜蘭縣政府委託健

行科技大學所辦理105年度橋梁檢測報告之

記載，南方澳大橋（跨港路）之道路等級為

「市區道路」，依公路法第6條及第26條之規

定，應以當地縣市政府即宜蘭縣政府為南方

澳大橋之公路主管機關。 

〈2〉據交通部109年3月23日函：「依公路總局對

公路管理之見解，此種非屬公路系統之『村

里道路』應屬地方政府所主管，基於公眾通

行道路安全起見，由宜蘭縣政府實施檢測應

屬合理。」且宜蘭縣政府亦有以法定公路主

管機關權責於105年間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

則核定國光客運公司行駛南方澳大橋之環港

路線(綠28線)事實存在，由此益證宜蘭縣政

府為南方澳大橋之公路主管機關。  

〈3〉再者，南方澳大橋自90年起登錄於橋梁管理

系統，管理機關則登記為宜蘭縣政府，宜蘭

縣政府就包括南方澳大橋在內之縣內所轄所

有橋梁定期委外辦理橋梁檢測，依據前揭橋

梁管理系統所查詢之資料，宜蘭縣政府分別

於90年、96年、98年、99年、101年、103年

、105年共計辦理7次南方澳大橋之橋梁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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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7次檢測結果多為小範圍之輕微損壞，並

未發現南方澳大橋有鋼索鏽蝕之情形，最後1

次105年檢測報告之「橋梁定期檢測子表」係

記載「23.吊材/立柱」之欄位填具「D=1」。

自上開宜蘭縣政府於15年間就南方澳大橋進

行共計7次橋梁檢測之管理事實可知，宜蘭縣

政府自認其係基於公路主管機關之地位辦理

南方澳大橋橋梁檢測。 

〈4〉宜蘭縣政府雖於105年11月間函請交通部運

研所將橋梁管理系統所登錄南方澳大橋之管

理機關修正為港務公司，並經交通部運研所

同意變更在案，惟橋梁管理系統係於89年建

置完成，資料庫中包含高速公路局、公路總

局、臺鐵局及各縣市政府橋梁之基本資料及

定期檢測資料，建置此系統之目的僅在於透

過網際網路瀏覽器，各橋梁管養單位及上級

機關可隨時上網掌握橋梁狀況，該管理資訊

系統僅為「登錄、評鑑系統」，並無決定或變

更公路主管機關及國有財產法所規定管理機

關之權限，故該系統所載之管理機關名稱僅

供參考，各該橋梁之權責機關自應回歸公路

法及國有財產法相關法令據以認定。  

（3）南方澳大橋之管理機關應為國有財產管理機

關即航港局： 

〈1〉前基隆港務局於101年2月24日進行財產移

撥，將南方澳大橋財產（含土地）轉撥航港

局。航港局與港務公司於101年3月1日簽訂「

國際商港區域內公共基礎設施興建維護委託

辦理契約書」（契約有效期限至105年12月31

日），自101年3月1日起將國際商港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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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興建維護權限，移轉港務公司(屬概括性業

務委託，但無委託辦理清冊)。 

〈2〉航港局與港務公司於104年7月1日簽訂「交

通部航港局經管公有財產無償提供使用契約

書」，追溯自103年1月1日將航港局經管位於

國際商港內供國際商港公共設施或配合政府

政策使用之公有財產，無償提供予港務公司

使用，但當時未將南方澳大橋列入無償使用

之財產標的，航港局嗣於105年12月29日函知

港務公司將南方澳大橋列入無償使用契約附

件「105年上半年度蘇澳港土改無償提供使用

清冊」，港務公司則於106年1月25日函覆航港

局。 

〈3〉航港局與港務公司自101年3月1日簽訂「國

際商港區域內公共基礎設施興建維護委託辦

理契約書」起至契約期限屆至之105年12月31

日此段期間，並未將南方澳大橋列為無償使

用之財產標的，且該契約期限屆至後迄今並

未訂立新的契約，故南方澳大橋迄今並非港

務公司依興建維護契約相關約定應辦理維護

項目之設施，南方澳大橋之管理機關仍為國

有財產管理機關即航港局。 

3、有關南方澳大橋87年已移交給前基隆港務局，宜

蘭縣政府為何仍在90年至105年間辦理7次橋梁

檢測，據該府補充書面資料： 

（1）依據交通部92年頒修「公路養護手冊」明定公

路養護單位需將權管橋梁資料上傳至橋梁管理

系統。又依交通部「臺灣地區橋梁維護管理作

業督導考核及評鑑實施要點」規定，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車行橋梁應登錄橋梁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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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評鑑作業則由運研所邀請內政部營建署共同

辦理。另依交通部訂頒「公路養護手冊」、「公

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公路鋼筋

混凝土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均定有定

期檢測頻率不得小於2年1次為原則規定。 

（2）南方澳大橋自87年驗收移交前基隆港務局，惟

該局接管後，並未依規定登錄，宜蘭縣政府依

前揭交通部「臺灣地區橋梁維護管理作業督導

考核及評鑑實施要點」規定，凡屬「車行橋梁

」定期檢測及特別檢測資料均需登錄橋梁管理

系統，自89年起陸續將定期目視檢測資料登錄

系統，包括該府所管「公路」之縣道、鄉道橋

梁213座，以及12個鄉(鎮、市)公所管理「非屬

公路」3車行橋梁539座，並非只針對南方澳大

橋。該府係基於上級機關立場，協助公所掌握

基本橋梁健康情形，辦理目視檢測，直至蘇澳

鎮公所105年發現橋梁管理系統誤植管理機關

為止。雖該府自90年至105年間進行了7次南方

澳大橋定期檢測，但港務公司亦應履行法定管

理責任，辦理定期檢測、特別檢測，及交通部

107年修訂「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新增之

「詳細檢測」，與後續維修補強。  

(三)綜上可知，港務公司認為跨港路(含南方澳大橋)為

蘇澳港管制區外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並非商港「專

用公路」，該公司並非跨港路之公路主管機關。據

交通部爰引公路總局對公路管理之見解，此種非屬

公路系統之「村里道路」應屬地方政府所主管，由

                   
3
 交通部運研所於 109 年 1 月研提「橋梁維護管理策進作為」報告，其第 11 頁載述：「南方

澳大橋主要供車輛通行使用，但非屬公路系統……」；第 13 頁亦載：「南方澳大橋位於商港

區，非屬公路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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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實施檢測應屬合理。宜蘭縣政府則認為

該府僅係受委託代辦南方澳大橋興建工程，自始至

終，該橋法定管理機關就是前基隆港務局，至於移

交後，仍越俎代庖辦理橋梁檢測，則是因橋梁管理

系統誤將南方澳大橋管理機關登錄為該府，並非基

於公路主管機關或橋梁管理機關立場。至於南方澳

大橋的財產管理機關航港局認為自101年3月1日起

，已將國際商港公共設施(包含南方澳大橋)之興建

維護權限，行政委託予港務公司，該橋之檢測維護

當然應由港務公司辦理；港務公司則認航港局並未

將南方澳大橋列為無償使用之財產標的，且該契約

期限（105年12月31日）屆至後迄今並未訂立新的

契約，故南方澳大橋之管理機關仍為航港局。航港

局、港務公司、宜蘭縣政府間互踢皮球，可見一斑

。且自基隆港務分公司為將跨港路(含南方澳大橋)

納入公路管理系統，於前基隆港務局時代，即由前

蘇澳港務分局協調前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及宜蘭

縣政府接管，迄今未果一事觀之，從中央到地方，

無不將跨港路及南方澳大橋視為燙手山芋，不願接

管。正因為機關間互相推諉，致橋梁檢測、評估作

業權責不明，無法落實，交通部暨所屬公路總局（

前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航港局、港務公司（含

基隆港務分公司及蘇澳港營運處）均有違失。  

二、交通部未善盡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職責，訂定常見的特

殊性橋梁維護管理相關技術規範，使各級公路橋梁管

理機關辦理公路橋梁檢測、評估、維修及補強作業時

有所依循，洵有怠失  

(一)按公路法第3條：「本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交通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同法第26條：「國道、省道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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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辦理。……市道、區道之

養護，由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辦理；縣道、鄉道之

養護，由縣（市）公路主管機關辦理。……」同法

第33條：「公路設計、施工、養護及交通工程之各

項技術規範，由交通部定之。」可知公路設施相關

養護技術規範係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交通部訂定

。另公路法第79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公路修建養護

管理規則第10條規定：「公路主管機關，為加強公

路橋梁檢測維護作業，應建立橋梁管理系統。前項

橋梁檢測之制度、方法、頻率及檢測人員之資格與

培訓、簽證制度要點，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統一訂

定。」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第33條：「公路養護

業務之範圍如下：…二、公路路基、路面、路肩、

橋梁、隧道、景觀、排水設施、行車安全設施、交

控及通信設施之養護。…」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

第35條第1項：「公路主管機關應就所轄路線，劃分

區段實施養護、巡查、檢測，認有損毀之虞者，應

採取必要措施，維護交通安全。」  

(二)惟108年10月3日聯合報A3版報載：「交通部說，去

（107）年10月交通部頒布的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

規範是針對一般性橋梁，並沒有針對特殊型式橋梁

規定……交通部沒辦法針對特殊橋梁個案制定檢測

項目，是橋梁管理機關要加強的……若管理機關沒

有專業，可委託專業機構或顧問公司檢測」、108年

10月4日聯合晚報A4版報導：「特殊橋梁應由管理機

關自訂檢測標準」等語，經本院詢（函）據各機關

答覆如下： 

1、據交通部函復說明： 

（1）「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規定橋梁定期檢

測以2年1次為原則，並要求一般性橋梁需全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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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檢測；至於特殊性橋梁，則應由管理單位依

據個案橋梁特殊性自訂檢測或養護計畫，其內

容必頇特別考量其特殊結構力學行為所設計之

構件，進行重點項目定期檢查。 

（2）依據公路修建養護規則第10條規定，各公路主

管機關應建立橋梁管理系統，故檢測所需表格

係由公路養護管理機關(單位)依個案特殊需要

「客製化」資料表格，各項資料並隨橋梁狀態

異動而增修，係屬操作層面事項。交通部頒技

術規範係原則性、政策性或訓示性之技術規定

層次。 

2、港務公司補充書面資料說明如下：  

（1）交通部107年10月24日交技字第1075014465號

函頒布「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該規範第

1.3條規定：「本規範適用於公路一般性橋梁之

檢測、評估、維修與補強作業。對於特殊性橋

梁，可由公路養護管理機關、公路養護單位依

橋梁特性、現地狀況及養護條件參照本規範另

訂檢測及養護規定。」惟前揭函文行文對象並

未包含航政司、航港局、港務公司、民用航空

局、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公司等，港務公司工

程同仁無法據以執行。 

（2）港務公司主要業務項目為「專營港埠經營」，

並不具備訂定特殊性橋梁檢測、評估、維修及

補強規範之專業能力，縱使依「公路橋梁檢測

及補強規範」第1.3條規定應「參照本規範另訂

檢測及養護規定」，亦應由橋梁財產管理機關航

港局訂定，而非法人組織的港務公司。  

(三)有關交通部歷年訂定有關橋梁檢測、評估、維修及

補強規範情況，據運安會109年5月5日公布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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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報告載述： 

1、交通部76年頒布「公路養護手冊」，後因養路技

術逐年增進，原有養護規定已不符實需；及為讓

各級公路橋梁管理機關（單位）辦理公路橋梁檢

測、評估、維修及補強作業時有所依循，於92年

修訂「公路養護手冊」，另於97年正式頒布「公

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  

2、交通部考量「公路養護手冊」內容多屬執行細節

規定，與規範性質不合，為重新定義公路養護規

範，於101年頒布實施「公路養護規範」，並同時

廢止「公路養護手冊」。另考量當時對於鋼筋混

凝土結構橋梁檢測評估及補強尚無一致性規範

，故於104年正式頒布「公路鋼筋混凝土結構橋

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 

3、經多年實務操作後，各相關檢測單位均反映「公

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及「公路鋼筋

混凝土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兩項規範對

於橋梁檢測頻率、橋梁結構中相同部位之評估及

維修補強等規定有諸多不一致處，造成相互牴觸

競合及檢測人員評判困擾，因此交通部於107年

正式頒布「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並同時

廢止97年頒布之「公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

規範」及104年頒布之「公路鋼筋混凝土結構橋

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 

(四)斷橋事件發生後，交通部長林佳龍於108年10月15

日邀集部內相關單位、部屬機關（構）召開「斷橋

事件後續處理簡報」會議，並針對「橋梁維管整體

策進」一節指示運研所會同路政司、技監室依行政

院秘書長108年10月7日「橋梁檢測情形及提升安全

策進作為研商會議」及交通部108年10月9日「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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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清查及策進作為研商會議」指示原則，擬訂具

體策進事項。運研所爰於108年10月24及25日邀集

工程會、內政部營建署、交通路政司、航政司、技

監室及部屬機關，召開「橋梁維管整體檢討策進作

為研商會議」，108年12月31日研提「橋梁維護管理

策進作為」。經交通部檢討結果，認為「南方澳大

橋位於商港區，非屬公路橋梁(供車輛通行使用，但

非屬公路管理系統)，類此未納督導及考核範圍之橋

梁大多未訂定專屬橋梁檢測規範。」4、「鑑於南方

澳跨港大橋斷橋事件，實有必要針對特殊性橋梁之

檢測及補強訂定原則性規定」5，爰於109年1月3日

分別修正公布「公路養護規範」、「公路橋梁檢測及

補強規範」、「公路橋梁設計規範」等3個部頒規範

，將特殊性橋梁列為適用對象；詳細檢測定義增訂

特殊性橋梁應依其維護管理作業計畫，針對重要構

件進行檢測；增訂特殊性橋梁檢測頻率及項目，結

構物之劣化類型、劣化評等表；增訂構件非破壞檢

測作業方法及說明等。 

(五)綜上可知，公路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評估、維修及

補強等技術規範之研訂，不僅為公路法賦予中央公

路主管機關之法定職掌，具有高度專業性；且隨著

養路技術推陳出新、特殊性橋梁結構日趨新穎，既

有之檢測及補強規定隨時有更新之必要，絕非一句

「特殊性橋梁，可由公路養護管理機關、公路養護

單位依橋梁特性、現地狀況及養護條件參照本規範

另訂檢測及養護規定」可輕輕帶過。交通部未善盡

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職責，訂定常見的特殊性橋梁維

護管理相關技術規範，使各級公路橋梁管理機關辦

                   
4
 詳交通部運研所 109 年 1 月「橋梁維護管理策進作為」第 11 頁及第 13 頁。 

5
 詳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修正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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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路橋梁檢測、評估、維修及補強作業時有所依

循；斷橋事件發生後，始發現「有必要針對特殊性

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訂定原則性規定」，洵有怠失。  

三、航港局與港務公司間就南方澳大橋管理權責不明，斷

橋至今，仍為該橋之檢測、維護權責爭論不休，見解

嚴重分歧，實有未恰；交通部長年未將類此商港區內

非屬公路橋梁強制納入橋梁檢測三級品管制度，且從

未對其實施督導考核及評鑑，亦有疏失  

(一)據交通部函復，101年3月1日成立航港局及港務公司

後，國際商港港區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管理、維護

權責機關為航港局。按行政院101年2月15日核定「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資產作價投資計畫書」，南

方澳大橋於同年月24日移撥為航港局財產，再由航

港局依商港法第10條規定與港務公司簽訂「國際商

港區域內公共基礎設施興建維護委託辦理契約書」

，範圍包含產權屬於航港局之橋梁(含南方澳大橋)

，爰自101年3月1日起，南方澳大橋係由航港局以

行政委託將國際商港公共設施之興建維護權限，移

轉予蘇澳港營運處代為維護。依行政程序法第2條

第3項規定：「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

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以及第16條第1項規

定：「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

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即行政委託)，係屬公權

力授與；即航港局已將國際商港公共設施之興建維

護權限(包含該橋)，移轉予港務公司。 

(二)惟據港務公司代辦部函簽稿（經交通部航政司刪改

，卻未歸檔而誤發本院）顯示，南方澳大橋為航港

局財產，航港局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為財產管理機

關，故依國有財產法暨施行細則之規定，就其經管

之國有財產負有養護及整修義務，且依照國有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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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管理手冊第44點之規定，包括財產保養狀況之

「檢查」義務。航港局依商港法第10條第1項之規

定，將國際商港區域內公共基礎設施興建維護委託

港務公司辦理，並於101年12月7日與港務公司簽訂
6「國際商港區域內公共基礎設施興建維護委託辦理

契約書」（下亦稱委辦契約書）。依委辦契約書第1

條之約定，所委託事項之經費，以當年度航港建設

基金核定預算額度為準，亦即港務公司受託辦理興

建維護之依據為「委辦契約」，而非基於法定職權

，故依委辦契約書第2條之約定，頇在航港局同意

於當年度航港建設基金核定預算額度內，編列委辦

項目後，該項目始成為港務公司依委辦契約需辦理

之事項；港務公司接受興建維護委託係業務委託，

並無涉職權委託。且揆諸航港局106年10月依興建

維護契約所訂之「委託港務公司辦理國際及國內商

港(澎湖、布袋)公共基礎設施作業程序」8-3節「配

合港務局各轄區航務中心巡查結果辦理公共基礎

設施維護」載述：「8-3-1航港局各轄區航務中心辦

理港區公共基礎設施巡查作業後，如發現公共基礎

設施有損壞現象，應立即通報港務公司……8-3-2港

務公司於接獲航港局各轄區航務中心通知後，配合

於3日內進行複勘，並確認災害位置、項目及是否

屬航港局所委託之公共基礎設施及航港建設基金

負擔範圍後，辦理後續事宜。……8-3-4經確認由航

港建設基金負擔修復經費後，請港務公司敘明所需

經費金額、預定作業期程等資料通知航港局，以憑

辦理……。」可知，港區內公共基礎設施巡查作業

責任屬航港局各轄區航務中心，經確認屬興建維護

                   
6
 追溯自 101 年 3 月 1 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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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所委託維護項目後，始由港務公司辦理後續維

護。 

(三)有關前揭航港局與港務公司所簽訂之委辦契約書，

範圍是否包含南方澳大橋一節，據交通部書面表示

，依據商港法第2條略以「國際商港：由主管機關

設國營事業機構經營及管理。」及第7條第5項略以

「前項之公有財產，供國際商港公共設施或配合政

府政策使用者，得無償提供商港經營事業機構使用

。」規定，航港局與港務公司簽訂「交通部航港局

經管公有財產無償提供使用契約書」，南方澳大橋

於105年間納入本契約標的。惟據港務公司於本院

現場履勘後補充說明，航港局與港務公司簽訂委辦

契約，自101年3月1日起將國際商港公共設施之興

建維護權限，移轉港務公司  (屬概括性業務委託，

但無委託辦理清冊)。嗣後航港局與港務公司於104

年7月1日簽訂「交通部航港局經管公有財產無償提

供使用契約書」，追溯自103年1月1日將航港局經管

位於國際商港內供國際商港公共設施或配合政府

政策使用之公有財產，無償提供予港務公司使用，

但當時未將南方澳大橋列入無償使用之財產標的

，航港局嗣於105年12月29日函知港務公司將南方

澳大橋列入無償使用契約附件「105年上半年度蘇

澳港土改無償提供使用清冊」。航港局與港務公司

自101年3月1日簽訂委辦契約起至契約期限屆至之

105年12月31日此段期間，並未將南方澳大橋列為

無償使用之財產標的，且興建維護契約之契約期限

屆至後迄今並未訂立新的契約，故南方澳大橋迄今

並非港務公司依興建維護契約相關約定應辦理維

護項目之設施，南方澳大橋之管理機關仍為國有財

產管理機關，即航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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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可知，航港局與港務公司間就南方澳大橋管理

權責不明，斷橋至今，仍為該橋之檢測、維護權責

爭論不休，見解嚴重分歧，實有未恰；交通部長年

未將類此商港區內非屬公路橋梁強制納入橋梁檢

測三級品管制度，且從未對其實施督導考核及評鑑

，亦有疏失。 

四、交通部面對本院調查，一再以公路總局所送「南方澳

跨港大橋倒塌事件分析報告」為密件，表示「陳核中

尚未奉核」、「礙難提供」，其內容卻完整披露於報章

媒體，核有違失；交通部允應查明並依法追究相關人

員洩密責任 

(一)按刑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洩漏或交付關於

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

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公務員服務法

第4條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

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

漏；退職後亦同。……。」文書處理手冊第49點：「

機密文書區分為國家機密文書及一般公務機密文

書。各機關處理機密文書，除依國家機密保護法與

其施行細則及其他法規外，依本手冊辦理。」第50

點：「……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列為『密』等級。……

。」第51點：「一般公務機密，指本機關持有或保

管之資訊，除國家機密外，依法令有保密義務者。

」第76點：「一般保密事項規定如下：(一)各機關員

工對於本機關文書，除經允許公開者外，應保守機

密，不得洩漏。」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2 

款規定：「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一次記二

大過處分：……二、洩漏職務上之機密，致政府遭

受重大損害，有確實證據者。」可知，公務員有絕

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不論係故意或過失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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漏公務機密，皆負有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  

(二)依交通部函復略以，南方澳大橋斷橋事件發生後，

公路總局奉交通部指示成立現場前進指揮所，協助

搶災及證物保存，並組成事件分析小組協助現場勘

查。108年10月7日該小組召開拆除施工計畫審查會

議，討論橋梁切除位置及拆除方式、證物保全及保

存位置，會中邀請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運安會、

港務公司等單位與會討論；108年10月11日召開拱圈

Y腳及主梁拆除施工協調會議。公路總局於108年10

月22日正式委託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辦理事件

勘查及分析，經公路總局於108年12月19日及109年

1月21日召開2次審查會議，該學會依審查意見修正

報告後，公路總局於109年2月27日將「南方澳跨港

大橋倒塌事件分析報告」以密件函送交通部。  

(三)本院為調查案件需要，前以108年10月14日院台調肆

字第1080832454號函請交通部：「提供專案調查小

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

員會、結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等機關單位之所有

災害原因鑑定及調查報告供參。」經該部108年12

月20日交航（一）字第1089900137號函復：「有關

公路總局調查工作部份：已委託中國土木水利工程

學會進行相關資料之蒐集及分析等工作，刻正依現

場勘查及比對結果，進行研析及報告撰寫，預計109

年2月底提出行政調查報告。」本院嗣於109年2月

27日電詢辦理進度，獲告尚未完成內部簽辦程序，

礙難提供；本院109年3月16日再度詢問辦理進度，

該部航政司竟答以：「因公路總局所送事件分析報

告為密件，本部刻正檢視陳核中尚未奉核，倘有調

查需要，是否能函文本部，再據以簽核辦理。」惟

上開交通部一再表示「陳核中尚未奉核」、「礙難提



20 

 

供」之密件分析報告內容，卻已完整披露於109年3

月14日蘋果日報（A13版）等媒體。經本院109年3

月18日再函詢並要求追究相關人員洩密責任，該部

竟復以：「該局（指公路總局）僅就本橋倒塌事件

委託專業單位現場勘查及專案會議，完成分析報告

，並未涉及調查事宜，亦未對外透露報告內容，該

局並已於109年3月14日發布新聞稿對外澄清，查應

無相關人員未保密情形。」倘果如交通部所復「應

無相關人員未保密情形」，媒體究係如何取得密件

分析報告內容？ 

(四)綜上，交通部面對本院調查，一再以公路總局所送

「南方澳跨港大橋倒塌事件分析報告」為密件，表

示「陳核中尚未奉核」、「礙難提供」，其內容卻完

整披露於報章媒體，核有違失；交通部允應查明並

依法追究相關人員洩密責任。 

五、港務公司歷年對南方澳大橋雖屢有進行維護作業，惟

維護項目均未涵蓋攸關結構安全的鋼索及錨碇裝置

，顯不到位，難辭其咎  

(一)據交通部函復，南方澳大橋為單拱結構，主橋橋長

140m，橋面寬15m，單拱肋位於橋面中央，兩端為

使車輛能由橋面中央通行，乃在兩端採用倒Y狀之

拱架柱結構，將上庘單拱之力量經拱架柱兩邊之拱

柱，傳至帽梁兩邊的支承，故結構型式上，屬雙叉

式單拱橋，一般稱為提籃式拱橋。此類型橋梁造型

新穎，結構系統特殊，全世界唯有2座7。 

(二)依交通部函復資料，港務公司負責南方澳大橋的維

修及管理，101 年至 107 年維修費用總計 1,795 萬

7,256 元，維修項目並無涵蓋攸關結構安全的鋼索

                   
7
 另 1 座位於西班牙馬德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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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含錨碇裝置)、鋼箱梁內部與鋼拱圈內部之檢

測與維護。其中路燈損壞改善工程占 63.3%、伸縮

縫改善工程占 14.1%、道路損壞維修工程占 11.0%、

油漆工程占 6.7%，此 4 項占 101 年至 107 年全部維

修費用的 95.1%。 

(三)據本院諮詢專家學者表示，鋼製品之致命點有二，

其一係鏽蝕，尤其是港灣及海邊之腐蝕性環境，蘇

澳環境分級屬 C5 級，鋼鐵產生鏽蝕之速度很快；

其二是疲勞龜裂，事故橋梁之鋼梁經長時間震動，

定有其使用年限。南方澳大橋的檢測及維修重點應

針對其鋼索及錨頭，且因鋼索包覆紅色 HDPE 外套

管，單憑目視並無法得知其內部鋼索鏽蝕狀況，更

應有嚴謹之維修及正確之檢點方式，知道問題點始

能為適當維修，就目前資料看起來，南方澳大橋的

歷年維修均未針對重點辦理。另據交通部現場答覆

及會後書面補充，宜蘭縣政府 87 年移交大橋清冊

內並無維護手冊，有關設計規劃報告亦僅列引道、

橋面板、主體鋼結構塗裝之養護項目，均無提及鋼

索及銜接點應如何進行維修或檢測，一般目測巡查

在鋼索被套管及聯接器密封披覆情況下，無法看到

內部鏽蝕狀態。南方澳大橋設計規劃內容或契約規

範，對於鋼索或錨頭鏽蝕之維護方式，亦未提供具

體建議。 

(四)綜上可知，南方澳大橋的維修重點應針對其鋼索及

錨頭，且因鋼索包覆紅色HDPE外套管，單憑目視

並無法得知其內部鋼索鏽蝕狀況。港務公司101年

至107年雖花費1,795萬7,256元進行維護，惟其維修

項目均未涵蓋攸關結構安全的鋼索系統 (含錨碇裝

置)、鋼箱梁內部與鋼拱圈內部，顯不到位，難辭其

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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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南方澳大橋橋梁管理機關妾身不明，致

橋梁檢測、評估作業權責不清，無法落實；斷橋至今，

航港局與港務公司仍為該橋之檢測、維護權責爭論不

休，見解嚴重分歧，實有未恰。港務公司歷年對南方澳

大橋雖屢有進行維護作業，惟維護項目均未涵蓋攸關結

構安全的鋼索及錨碇裝置，顯不到位；交通部長年未將

類此商港區內非屬公路橋梁強制納入橋梁檢測三級品管

制度，且從未對其實施督導考核及評鑑，核有違失。另

交通部未善盡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職責，訂定常見的特殊

性橋梁維護管理相關技術規範，使各級公路橋梁管理機

關辦理公路橋梁檢測、評估、維修及補強作業時有所依

循；面對本院調查，復一再以公路總局所送「南方澳跨

港大橋倒塌事件分析報告」為密件，表示「陳核中尚未

奉核」、「礙難提供」，其內容卻完整披露於報章媒體，亦

有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

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交通部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張武修 

包宗和 

蔡崇義 

 


